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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湘潭理工学院学生半工半读管理办法
（试行）

为进一步深化学校产教融合育人模式教学改革，加强学生实

践能力培养，推动我校工学结合教学工作有序开展，制定本管理

办法。

第一条 半工半读是指学生一部分时间在学校上课，一部分

时间在企事业单位工作实践，学习和工作交替进行，提倡工作和

专业相关联。

第二条 申请条件和范围

申请半工半读必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：

1.二年级及以上学生；

2.前述学期学分已修满者；

3.身心健康，思想品德合格，未受过纪律处分，无违法违纪

行为；

4.获得家长同意，本人已与实践单位达成协议，或经家长同

意个人创业；

5.交清学费等相关费用。

第三条 申请流程

1.由学生本人提出申请，填写《湘潭理工学院学生半工半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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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表》（附件 1），并提供《实践单位同意接收证明》（附件

2）。

2.将申请材料（含附件 1-2），提交至二级学院审查，由二

级学院汇总合格的名单报教务处备案。

3.二级学院公布半工半读学生名单后，学生与二级学院签订

《湘潭理工学院学生半工半读协议书》（附件 3）。

第四条 半工半读在对应学期开学时结合上述条件进行申请，

原则上每学期申请一次，应在新学期开学两周内完成，逾期未办

又未及时返校学习者，按自动退学处理，并将处理结果通知到学

生家长及本人。

第五条 半工半读学生应按所修专业教学计划，及时完成各

门课程的学习及课程考核。半工半读期间，学生在校外边实习、

边自学，并积极联系上课教师，按时完成该课程的作业、实验及

实践性教学等环节，取得平时成绩，并参加期末考核。

第六条 各二级学院应将半工半读学生情况通知相应班级的

任课教师、学工干事及班主任，并按要求作好学籍注册。各二级

学院应经常了解和正确指导学生的工作学习生活，及时解决和回

复学生学习中存在的困难和提出的问题。

第七条 半工半读是由学生自我选择的一种新学习方式，不

退学杂费。

第八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开始执行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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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
湘潭理工学院学生半工半读申请表

学 生 信 息

姓 名 学号 班级

联系电话 家庭住址

家长姓名
与本人关

系
联系电话

半工半读

时间
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，共计 个月

半工半读单位信息

单位名称 单位性质

单位地址 法人代表

联系部门 联系人 联系电话

半工半读

工作内容

申请

理由

申

请

人

声

明

1.本人自愿申请参加半工半读，熟知半工半读单位情况，且已与半工半

读单位达成协议；

2.本人已年满十八周岁，无精神疾患，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；

3.本人承诺遵守学校关于半工半读的相关规定，能够自行处理好学业与

工作、安全等系列问题，并能够对自己行为的结果负责；

4.本人承诺完全遵守《湘潭理工学院学生半工半读协议书》的所有条款；

5.本人填写的上述信息完全属实。如有信息变更，本人会及时通知校方。

本人愿承担因信息不实、信息变更未通知校方所造成的全部后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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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：此表一式三份，二级学院、辅导员、学生本人各存一份。

本人签字：

年 月 日

家长

意见
签 字：

（附身份证复印件）

年 月 日

二级学院

审核意见

（审核所有课程考核是否合格）

签 字：

年 月 日

学生处

审核意见

（审核未受过纪律处分和无违法违纪行为）

签 字：

年 月 日

就业中心

审核意见

（审核实习单位是否符合就业标准）

签 字：

年 月 日

财务处

审核意见

（审核是否交清学费、教材费及相关费用）

签 字：

年 月 日

二级学院

分管副院

长审批

签 字：

年 月 日

教务处学

籍科审核
签 字：

年 月 日

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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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

实践单位同意接收证明

兹有 学校 专业

同学于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

日在 单位 部门 岗

位实习。

特此证明。

（ 实习单位公章 ）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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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：

湘潭理工学院学生半工半读协议书

学院：

学生：姓名 身份证号码 。

为了更好地做好半工半读工作,根据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并

结合我院实际，本着对学生负责、让家长放心的原则，经过学校

和学生及家长双方共同协商,就学生申请半工半读,现达成如下

协议:

第一条 学生本人和家长保证向学校提交的半工半读申请材

料属实,若提交虚假材料所造成的一切后果都由学生本人和家长

承担全部责任,经学校查实属提交虚假申请材料者,学校将遵照

《湘潭理工学院学生奖惩办法》等管理规章制度处理。

第二条 学生在半工半读期间保证做到：服从学校管理，按

学校要求无条件返校参加期末考试、毕业设计、毕业答辩等必要

的教学活动，凡是不按要求返校参加教学活动或考试不及格的，

不能取得毕业证书的，由学生本人承担一切后果。

第三条 学生在半工半读期间保证遵守以下考核管理办法：

1.积极配合辅导员定期通过电话向学生检查工作、自学、复

习情况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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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学生本人通过电话每半个月向辅导员汇报一次自己的工

作、自学、复习等相关情况；

3.学生本人于每学期末向学校提交一次书面的由用人单位

签章的工作情况证明材料，通过邮寄或转交等方式交给辅导员；

4.学生如因特殊情况无法按时返校的，应当及时按照学校要

求的请假流程向学校履行请假手续，提交书面请假条。

第四条 学生在申请半工半读后所遇到任何安全问题，均由

学生和家长承担一切后果，与学校无关。

第五条 半工半读时间自 年 月 日起

至 年 月 日止，共 个月。

第六条 甲乙双方在履行本协议过程中如发生争议，双方应

本着友好原则协商解决；协商不成的，任意一方均有权向甲方所

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
第七条 本协议书经双方签订后生效，有效期至半工半读结

束后终止。

第八条 本协议书一式二份，双方各执一份。

第九条 本协议书未尽事宜，双方协商解决。

学院签字盖章： 学生签字：

年 月 日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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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：

湘潭理工学院半工半读课程免听申请表

姓 名 学号 班级

免听课程及

任课老师信

息

课程名称 任课老师姓名

辅导员意见

签字：

年 月 日

二级学院教

务办意见 签字：

年 月 日

二级学院院

领导意见

主管教学领导签字：

年 月 日

注：原件由二级学院存档，复印件分别交各任课教师。


